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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《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发布时间：2015-04-27      分享到：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【字体：大 中

　　保监发〔2015〕37号

　　各保险公司：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对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的监管，保护投保人利益，维护保险市场的平稳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关

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5〕11号）的精神，我会对原《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

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中国保监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5年4月3日

　　    

 

　　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

　　第一章  总  则　　

　　第一条  为加强对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的管理，维护保险市场平稳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保险法》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　　第二条  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，是指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，并依法登记注册的商业保险公司。

　　第三条  本办法所称资本保证金，是指根据《保险法》的规定，保险公司成立后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20%提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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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除保险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得动用的资金。

　　第四条 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保监会”）依法对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进行监督管理，保险公

司提存、处置资本保证金等行为应符合本办法规定。

　　第五条  保险公司应遵循“足额、安全、稳定”的原则提存资本保证金。　　

　　第二章  存  放　　

　　第六条  保险公司应当选择两家（含）以上商业银行作为资本保证金的存放银行。存放银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　　（一）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；

　　（二）上年末净资产不少于200亿元人民币；

　　（三）上年末资本充足率、不良资产率符合银行业监管部门有关规定；

　　（四）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、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;

　　（五）与本公司不具有关联方关系；

　　（六）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
　　第七条  保险公司应将资本保证金存放在保险公司法人机构住所地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或省会城市的指定银行。

　　第八条  保险公司应当开立独立银行账户存放资本保证金。

　　第九条  资本保证金存款存放期间，如存放银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，或者存在可能对资本保证金的安全存放具有重

大不利影响的事项（如，因发生重大违法违规事件受到监管部门处罚、资本充足率不足等），保险公司应及时向中国保

监会报告，并将资本保证金存款转存至符合规定的银行。

　　第十条  保险公司应在中国保监会批准开业后30个工作日或批准增加注册资本（营运资金）后30个工作日内，将资

本保证金按时足额存入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银行。

　　第十一条  保险公司可以以下形式存放资本保证金：

　　（一）定期存款；

　　（二）大额协议存款；

　　（三）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形式。

　　第十二条  资本保证金存款存期不得短于一年。



　　第十三条  每笔资本保证金存款的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（或等额外币）。保险公司增加注册资本（营运资

金）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（或等额外币）的，按实际增资金额的20%一笔提存资本保证金。

　　第十四条  保险公司应密切关注外币资本保证金存款的汇率波动。因汇率波动造成资本保证金总额（折合人民币）

连续20个工作日低于法定要求的保险公司，应自下一个工作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按实际差额一笔提存资本保证金并办理相

关事后备案手续。

　　第十五条  保险公司提存资本保证金，应与拟存放银行的总行或一级分行签订《资本保证金存款协议》。合同有效

期内，双方不得擅自撤销协议。

　　第十六条  保险公司应要求存放银行对资本保证金存单进行背书：“本存款为资本保证金存款，不得用于质押融

资。在存放期限内，存款银行不得同意存款人变更存款的性质、将存款本金转出本存款银行以及其他对本存款的处置要

求。存款银行未尽审查义务的，应当在被动用的资本保证金额度内对保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”　　

　　第三章  备  案　　

　　第十七条  保险公司对资本保证金的以下处置行为，应在资本保证金存妥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事后备案：

　　（一）开业或增资提存资本保证金；

　　（二）到期在原存放银行续存；

　　（三）到期转存其他银行，包括在同一银行所属分支机构之间转存；

　　（四）到期变更存款性质；

　　（五）提前支取，仅限于清算时动用资本保证金偿还债务，或注册资本（营运资金）减少时部分支取资本保证金；

　　（六）其他动用和处置资本保证金的行为。

　　第十八条  保险公司开业或增资提存保证金存款、到期在原存放银行续存的，应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以下备案资料：

　　（一）资本保证金存款备案文件；

　　（二）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备案表（一式两份）；

　　（三）《资本保证金存款协议》原件一份；

　　（四）资本保证金存单复印件以及存单背书复印件；

　　（五）中国保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。

　　第十九条  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存款到期转存其他银行或到期变更存款性质的，除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第十八条备案



资料外，还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　　（一）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处置情况表；

　　（二）原《资本保证金存款协议》复印件；

　　（三）原资本保证金存款存单复印件及存单背书复印件；

　　（四）中国保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。

　　第二十条  保险公司提前支取资本保证金，仅限于清算时使用资本保证金偿还债务，或注册资本（营运资金）减少

时部分支取资本保证金的，除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第十九条相关备案资料外，还需提供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公司清算文件

或减资文件。

　　第二十一条  备案资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保险公司应在收到中国保监会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重新提交备案资

料。

　　第二十二条  未经中国保监会事后备案的，不认定为资本保证金存款。　　

　　第四章  监  管　　

　　第二十三条  除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或资本保证金存放银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外，保险公司不得动用资本保证金。

　　第二十四条  在存放期限内，保险公司不得变更资本保证金存款的性质。

　　第二十五条  资本保证金存款不得用于质押融资。

　　第二十六条 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存、处置资本保证金的，中国保监会将依法进行处罚。　　

　　第五章  附  则　　

　　第二十七条  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控股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资本保证金的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　　第二十八条 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。

　　第二十九条 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《关于印发〈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1〕

39号）同时废止。

　　 

　　附件：1.资本保证金存款协议（基本条款示例）

　　2.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备案表

http://www.circ.gov.cn/Portals/0/wendang2015/%E8%B5%84%E6%9C%AC/1.%E8%B5%84%E6%9C%AC%E4%BF%9D%E8%AF%81%E9%87%91%E5%AD%98%E6%AC%BE%E5%8D%8F%E8%AE%AE%EF%BC%88%E5%9F%BA%E6%9C%AC%E6%9D%A1%E6%AC%BE%E7%A4%BA%E4%BE%8B%EF%BC%89.docx
http://www.circ.gov.cn/Portals/0/wendang2015/%E8%B5%84%E6%9C%AC/2.%E4%BF%9D%E9%99%A9%E5%85%AC%E5%8F%B8%E8%B5%84%E6%9C%AC%E4%BF%9D%E8%AF%81%E9%87%91%E5%A4%87%E6%A1%88%E8%A1%A8.doc


　　3.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处置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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